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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促进法视角下文化产业
界定比较研究
 
郭玉军 司 文

摘 要: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及其巨大的发展潜力要求我国尽快出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

相关立法。首要亟待解决的立法问题则是如何界定“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诸多理论

表明“文化产业”的内涵正在从“文化”走向“创意”。通过比较考察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立法

与实践,从促进法的角度出发,我国在立法上界定文化产业时,应将其称之为“文化创意产

业”,突出“创意”要素,并采用概括列举陈述的立法模式。此外还要考虑立法本意,做到在

具有前瞻性的同时张弛有度。
关键词: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产业促进法

文化产业较之其他产业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其产品的“高成本产出、低成本复制”特
征使之与制造业相区别。文化产业的特殊性表现在:第一,版权保护至关重要。文化产品

属于公共产品,个体的消费行为并不减损他人的消费行为,因此在市场调节价格机制失灵

的前提下,为维护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利益平衡,版权保护成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关

键。这也是一些国家称“文化产业”为版权产业的原因。第二,企业运营具有高风险性,这
种高风险源于产品供求的不可预见性,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无法预见将来他们需

要什么(Garnham,2005:19)。第三,反垄断法的适用受限。由于受到商业化和市场化的限

制,创作者自主性有限,文化企业之间必须相互依赖以求产品推广,仅依靠公司个体难以获

得较高利润,公司间的合作尤为重要,因此反垄断法在文化产业领域可能并不完全适用。
正是因为文化产业具有这些特性,风险控制成为文化企业运营的重要宗旨,企业通过

输出大量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来弥补单一产品在市场上占有份额较低的劣势,因此需要

大量的人才投入和资金投入。而中小文化企业由于规模和资金有限,往往在文化产业竞

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文化企业亟待立法给予保护来降低风险。立法促进文化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根本上是要加强版权保护,拓宽融资渠道,扶植中小企业发展,培养高水平人才。
文化产业当前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法律和政策促进文

化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尽管我国国务院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出台了众多促进文化产业

发展的措施,但若没有一项强有力的法律支持,文化产业促进这一重要命题还将长期停留

在政策层面。基于文化产业的重要地位与当前立法缺失的矛盾,尽快出台一部“文化产业

促进法”势在必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已经将“文化产业促进法”列为第

一类立法项目,任期内由国务院牵头起草并提请审议。因此,如何界定“文化产业”就成了

立法的首要前提。

一、“文化产业”界定的理论探讨

经济学家们经常使用“文化产业”(culturalindustries)或者“创意产业”(creativ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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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tries)用语,实践中也有众多不同术语。本文无意对这些类似概念予以明确区分,这些术语尽管在范

围上或者侧重点上有细微差别,但其所研究的对象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从其侧重点探察理论界对“文化

产业”定义与分类的理解有助于文化产业的界定。细观理论界对“文化产业”的不同定义,从中发现诸多

理论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强调其符号属性和文化意义

尼古拉斯·加纳姆(NicholasGarnham)指出,文化产业是采用大规模化的生产与组织模式,生产与

传播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组织结构。常见的文化产业类型有书刊出版、音乐出版、影像公司、商业性体育

机构等(Garnham,1987:25)。贾斯汀·奥康纳(JustinO’Connor)认为,文化产业以经营符号性商品为主,
其经济价值源于文化价值。他还界定了16类传统的文化产业:包括典型文化产业类别,如广播、电视、
出版、音像、设计、建筑、新媒体;还包括传统文化艺术类别,如视觉艺术、手工艺、剧院、音乐厅、音乐会、
展览、文学、博物馆、画廊(O’Connor,1999:15-27)。虽然这些产业门类都接受高额的公共资助,但并非意

味着其不具有商业价值和商业属性。因此,是否接受公共资助不是评判是否属于文化产业范畴的标准,
评判的根本标准在于是否具有“符号属性”及文化价值。但贾斯汀也承认,界定文化产业本身就十分困

难,是否具有“文化价值”是一个主观判断,具有地域性特点,如米兰的家具制造、巴塞罗那的制陶业、赫
尔辛基的玻璃器皿制造、里昂的纺织业,虽然都是大规模的制造行业,但因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成为

当地文化产业的重要部门。大卫·赫斯孟德霍(DavidHesmondhalgh)提出,文化产业是那些与创作者

直接相关的,产出人类认知世界情感的产品,并让这些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产业。“那些竞技类的如体

育,硬件制造、软件开发、时尚业等不属于文化产业的范畴”(Hesmondhalgh,2007:14)。我国学者对文化产

业的界定尽管各有不同①,“但都大体认同文化产业就是以工业化、产业化方式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并
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产品的流通和价值实现这一基本判断”(欧阳坚,2011:43)。

(二)强调结构和产业层次

澳大利亚学者大卫·索斯比(DavidThrosby)用同心圆界定了文化产业的范畴,文学、音乐、表演艺

术、视觉艺术等创造艺术处于核心,环绕它们的是具有上述特征同时也具有非文化意义的商品与服务,
如电影、博物馆、画廊、图书馆、摄影;其外层是那些具有文化内容的行业,如文化遗产服务、出版印刷、电
视广播、音像、电脑游戏;而最外延是与之相关的产业,如广告、建筑、设计、时尚行业等(Thorsby,2010:26)。

(三)强调 “创意”而不限于“文化”
“创意产业”的概念最早是在1997年由英国工党内阁大臣克里斯·史密斯(ChrisSmith)提出的。

艾伦·斯考特(AllenScott)认为,创意产业的范围还包括除了文化产品以外的设计业,比如家居设计、时
尚设计、建筑设计、形象设计等等(Aalbers,etal.,2005:7)。奥里根(T.O’Regan)在2001年指出,随着商

业和经济的发展,文化产业的中间层和最外层将移入核心,那些受到政府资助的文化领域将被推向外

围,它们都将成为创意产业的子集(Marcus,2005:8)。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产业之间的分层界线早已不明显,而“创意产业”则可以很好地反映时代趋势。

它将文化、媒体、设计的经济价值正统化,强调创造力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它也将一系列不具有代

表性的部门融合在一起,将具有文化属性而非商业属性的产业不断转化成全球性商业化的部门。它更能

反映当今全球化、商品化和数字化的时代特征(Hartley,etal.,2013:59)。从“文化”走向“创意”更多的原因在

于,传统的“文化产业”虽然具有明显的“文化”属性,但更多是关注国有大型企业,更“集中于广播电视等

媒体领域”(Hesmondhalgh&Pratt,2005:7)。“创意”能够将时代迅速发展而产生的众多产业涵盖进来,同
时也更加关注创作者和版权保护,关注中小企业(Garnham,2005:19),使创作者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由

·49·

①如我国学者胡惠林认为,文化产业是一个以精神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系统。张晓明认为,文化产业可以定
义为生产文化意义内容的产业,按照文化意义创作与生产的不同环节,可以将文化产业区分为文化意义本身的创作与销售、负载
文化意义产品的复制与传播,以及赋予一切生产活动和产品以文化标记。因此文化产业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文化创作、文化制作
与传播以及一切以文化意义为基础的产业。花建认为文化产业是文化产品的制造、销售、服务,可以将其划分为文化产品制造
业、文化产品发行零售和文化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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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本位向创作者本位转变(Bennett&Frow,2008:559)。因此,从“文化”走向“创意”是大势所趋。

二、“文化产业”界定的立法实践探讨

立法实践对“文化产业”称谓各有不同,综观有关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众多术语使用情况,可分

为六种: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版权产业、内容产业和文化休闲产业。除名称不同外,在界

定模式上也可归为三类:横纵交错的动态模式、层次分明的同心圆模式、概括列举的陈述模式。
(一)用语角度的考量

1.采用“文化产业”
韩国《文化产业促进基本法》(FrameworkActonthePromotionofCulturalIndustries)第2条规

定:“文化产业是指从事计划、发展、制造、生产、分配、消费等文化产品和相关服务的产业,包括以下行

业:(1)影视业;(2)音乐或游戏产业;(3)出版、印刷、杂志行业;(4)广播电视业;(5)文化财产;(6)与卡

通、符号、动画、娱乐、移动文化元素、设计(排除工业设计)、广告、表演、艺术品或工艺品有关的产业;(7)
从事收集、加工、改良、制造、生产、存储、搜索或分配数码文化元素、创意文化元素或多媒体文化元素的

行业或有关服务;(8)其产品是通过传统材料和技术生产与分配的,与服装、雕塑、装饰、道具或家居用品

有关的行业;(9)不少于两种情形结合在一起的产业”①。
法国文化交流部(MinistryofCultureandCommunication)也采用“文化产业”,认为它是将产品制

造和商品化等工业属性与构思、创造等生产属性相结合,利用物质支持和通信技术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包括出版(书籍、报纸、期刊和音乐)和销售书籍音像制品,视听活动(电影、电视、广告、广播的生产、制
作、分配和展览等)和其他直接有关的活动。法国强调大规模生产,强调产品的版权保护,专利商标等产

品未被纳入其中,不涵盖教育、文艺评论等活动。
加拿大统计局将其定义纳入北美产业分类系统(NorthAmericanIndustryClassificationSystem,

NAICS),并排除复制印刷、批发零售、设计活动、个人创造或表演的艺术作品、保存或展览历史遗迹和

文物②。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加拿大政府对文化产业的界定相对传统,其范围也很有限,排除了被

许多国家和地区纳入文化产业范畴的设计活动和文化遗产。加拿大政府还成立有关部门,分别负责相

应的文化产业项目,包括音像(soundrecordingpolicyandprograms)、影视(filmandvideopolicyandpro-
grams)、图书出版(bookpublishingpolicyandprograms)、期刊出版(periodicalpublishingpolicyandpro-
grams)和加拿大音像制品鉴定办公室(Canadianaudio-visualcertificationoffice,CAVCO)③。

巴巴多斯最近通过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法》,该法第一部分序言中对文化产业做出了界定,“文化

产业是指那些在以下领域中,为公众提供多样商业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能够复制和分配给大众的行

业:(1)艺术与文化———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文学艺术、摄影、工艺、烹饪艺术、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
档案馆、文化遗产保护区、节庆和艺术支持型行业;(2)设计———广告、建筑、网页、软件设计、绘图、工业

设计、时尚、通讯和室内装帧设计;(3)媒体———广播媒体包括电视、无线或有线广播,数码媒体包括软件

与计算机服务、电影与视频、音乐制作发行以及电子游戏”④。拉丁美洲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刚刚起步,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经济系统(SELA)秘书处于2011年出台了《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文化和创意产业促

进报告》,旨在分析评估文化创意产业对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文化产业”定义为“生产有形或无形的艺术创作产品和知识产

品,具有经济价值的产业”。根据UNESCO,它们能够促进和保持文化多样性,保证文化的大众传播,具

·59·

①

②

③

④

参见韩国法令网(StatutesoftheRepublicofKorea),http://elaw.klri.re.kr/eng-mobile/viewer.do? hseq=32653&type=
part&key=17,2014年10月15日最后访问。
有关文化产业门类的排除,2014年10月15日最后访问加拿大工业统计数据(CIS),载加拿大工业部官方网站,https://www.ic.
gc.ca/app/scr/sbms/sbb/cis/definition.html? code=51,2014年10月15日最后访问。
有关加拿大文化产业机构,参见加拿大遗产部官方网站,http://www.pch.gc.ca/pc-ch/org/sectr/ac-ca/ic-ci/index-eng.cfm,
2014年10月15日最后访问。
BarbadosParliament.BarbadosCulturalIndustriesDevelopmentAct.Availableathttp://barbadosparliament.com/htmlarea/up-
loaded/File/Bills/2013/Cultural%20Industries%20Development%20Bill%202013.pdf.2013,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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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双重特征———紧密结合文化与经济。文化产业包含广告、建筑、手工艺、室内设计、时装、电影、音像产

品、平面设计、教娱软件、音乐、表演艺术、电视广播和互联网节目、可视艺术和古董、文学作品。“文化产

业”和“创意产业”在概念上可互换,尽管“文化产业”强调那些文化传承的艺术创意元素,“创意产业”强
调在知识产权开发利用方面个体的创造性和技能。

2.采用“创意产业”
英国文化媒体体育部(DepartmentforCultureMediaandSport,DCMS)将创意产业描述为富有创

意、技艺和才能,通过开发和利用知识产权,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产业。这个概念以“创造力”为核心,
包括广告、建筑、艺术品和古董、计算机游戏/休闲娱乐软件、手工艺品、工艺设计、时尚设计、影视、音乐、
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和广播13个门类(DMCS,2011:6)。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UNCTAD)《世界创意经济2010年报告》对创意产业进行了描述:(1)它
是创造、生产和分配产品与服务的循环,并将创造力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2)它由一系列知识型的

活动组成,集中于但不限于艺术领域,通过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开发利用获得收益;(3)它包括含有创意元

素、经济价值和市场目标的有形或无形的智力产品与艺术服务;(4)位于技术、服务、产业部门的三岔路

口;(5)成为国际贸易一个新的有活力的部门(UNCTAD,2010:8)。

3.采用“文化创意产业”
台湾地区称文化产业为“文化创意产业”,其中《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第3条规定了文化产业内涵,

“文化创意产业指源自创意或文化积累,透过智慧财产之形成及运用,具有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之潜力,
并促进全民美学素养,使国民生活环境提升之下列产业:视觉艺术产业、音乐及表演艺术产业、文化资产

应用及展演设施产业、工艺产业、电影产业、广播电视产业、出版产业、广告产业、产品设计产业、视觉传

达设计产业、设计品牌时尚产业、建筑设计产业、数位内容产业、创意生活产业、流行音乐及文化内容产

业、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产业。”
欧盟《构建创意欧洲项目(2014-2020)第1295/2013号条例》①第2条规定:文化与创意部门是指所

有基于文化价值和艺术创意表达的活动,无论这些活动是否以市场为导向,也无论其资金来源和组织形

式。这些活动包括发展、创造、生产、宣传、保存反映文化艺术或其他创意表达的产品和服务,也包括与之

相关的教育或管理。文化创意部门包括建筑、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手工艺品、视听产品(包括电影、电
视、电子游戏和多媒体)、有形或无形文化遗产、设计、节庆、音乐、文学、表演艺术、出版、广播和视觉艺术。

4.采用“版权产业”
美国称之为“版权产业”,包括核心版权产业(corecopyrightindustries)、部分版权产业(partial

copyrightindustries)、边缘版权产业(non-dedicatedsupport)、交叉版权产业(interdependentindus-
tries)(StephenE.SiwekEconomistsIncorporated,2013:5)。核心版权产业是指主要目的是创造、生产、分配或

展览版权产品的产业,包括计算机软件、可视游戏、图书、报纸、期刊、动画电影、音乐唱片、电视广播。部

分版权产业是指其产品的某些方面具有创造性并受到版权保护的产业,如纺织、珠宝、家居、玩具等等。
边缘版权产业包括分配受版权保护的产品和分配不受版权保护的产品的产业,如运输服务、电子通讯、
批发和零售。交叉版权产业是指生产、制造、销售用于创造生产受版权保护产品的机械设备的产业,包
括制造业、批发零售电视机、个人电脑等。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也称之为“版权产业”,认为其直接或间接地与创造、生产、分配有版权

的产品有关。知识产权作为创意的外部化表现,可以作为区分标准,区分为产生知识产权的产业、利用

和传播知识产权的产业以及知识产权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产业。包括新闻出版、音乐、戏剧、广播电视、
摄影、软件、数据库、视觉平面艺术、广告服务、著作权集体管理。与其他定义相比,该定义涵盖软件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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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欧盟注重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并以条例的立法形式,将“构建创意欧洲项目”确定下来。参见Regulation(EU)No.1295/2013
oftheEuropeanParliamentandoftheCouncilof11December2013,EstablishingtheCreativeEuropeProgramme(2014to
2020)andRepealingDecisionsNo1718/2006/EC,No1855/2006/ECandno1041/2009/EC,seeOfficialJournaloftheEurope-
anUnion,20.12.2013,p.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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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增加了著作权集体管理。同时也包括了为核心版权行业提供物质基础的行业,如电视机、CD播

放器、电脑、摄影设备和服务,也包括与核心版权产业有关的如建筑、珠宝、家居、瓷器、时装鞋帽、墙面涂

料等(UNCTAD,2010:6)。

5.采用“内容产业”
日本称之为“内容产业”,根据日本《关于促进内容的创造、保护以及活动的法律》第2条规定,“内

容”是指电影、音乐、戏剧、文学、摄影、漫画、动画、计算机游戏,其他文字、图形、色彩、声音、动作或影像,
这些元素的组合的东西,或通过电子计算机提供与此有关的情报的程序;是人类创造性活动所产生的,
属于教育或娱乐范围内的东西。日本采用“内容产业”的表述主要是强调产品本身的数码元素与科技含

量,与其本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发达的动漫产业、游戏产业现状息息相关。除了日本立法采用此称

谓之外,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在部分报告中也提及了“内容产业”(contentindustries),但其更

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对互联网产业予以界定。可见“内容产业”的称谓更侧重强调高科技元素。

6.采用“文化休闲产业”
北欧一些国家采用“体验经济”(theexperienceeconomy)的概念,产品的物质价值只是产品总价值

的一小部分,人们消费的是产品的历史或者环境。它包括时尚、可视艺术、音乐、玩具、旅游、书籍、戏剧、
广播电视、建筑、体育、设计、平面媒体、影视、广告、寓教于乐的出版物、内容产品、赛事活动、文化事业等

等。与“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不同的是,“体验经济”不限于产品的物质形式,包括了如玩具、体育、旅
游等前几个概念不包含的产业门类(KEAEuropeanAffair,2006:46-48)。

澳大利亚称之为文化休闲产业(culture-leisureindustry),包括文化遗产与博物馆、文学艺术与图书

馆、音乐、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及博物馆、影视、电视广播、社区和政府文化休闲活动、体育娱乐休闲和自

然景观①。
(二)界定模式的考量

1.横纵交错的动态模式

欧盟统计局(theEurostat)文化统计工作组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来界定“文化领域”,包括十个主

要门类(艺术文化遗产、档案、图书馆、新闻出版、视觉艺术、表演艺术、音像媒体及多媒体、建筑、广告、手
工艺品)和六种行为(创造、生产、传播、保存、教育、管理)。与之前的统计框架相比,增加了建筑、广告行

业和手工艺品三个门类,以及管理行为。这一框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十个领域之间不存在优先层级;
二是强调创意在六种行为中的核心地位(EuropeanStatisticalWorkonCulture,2011:4-6)。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创意产业”的定义扩大了“创造力”的内涵,从有“强烈的艺术成分”扩大

到“任何依赖知识产权的经济活动”。它区分“上游活动”和“下游活动”:“上游活动”是传统的文化活动

如表演艺术或视觉艺术;“下游活动”与市场更加接近,如广告、出版或与媒体有关的活动。“下游活动”
复制成本更低,更能向其他经济领域靠拢,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产业”成为“创意产业”下的一个子概

念。它将创意产业分为四大类:文化遗产、艺术、媒体和功能性创造(UNCATAD,2010:8)。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UNESCO)也不再采取线性的方式来描述文化产业的概念,而是区分了六个文化领域和四个横向

行为:六个文化领域包括文化与自然遗产、表演和庆祝活动、视觉艺术和手工艺、书籍和报刊、音像与交

互媒体以及设计与创意服务;四个横向行为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培训、存档和保护、装备和辅助材

料(EuropeanCommission,2013:33)。

2.层次分明的同心圆模式

英国工作基金会(WorkFoundation)认为处于核心的产业应当体现表达价值(expressivevalue),包
括美学、社会、精神、历史等多种价值元素。创意领域处于核心,高度反映了这种价值,是个人或集体高水

平艺术和创意能力的集合,其产品需要版权保护;其外层为文化产业,是基于版权保护基础上的大批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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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澳大利亚的文化产业分类,参见澳大利亚统计局官网,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DetailsPage/4902.
02014%20(Third%20Edition)? OpenDocument,2014年10月15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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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活动;第三层是创意产业活动,将利用表达价值作为关键要素;最外层是从开发利用表达价值产品中受

益的生产和服务(Reid,etal.,2010:12)。美国也采取此种界定模式,上文已经有所介绍,在此不多赘述。

3.概括列举的陈述模式

有明确立法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日本、台湾地区多采用这种模式。上文已经对三者的立法内容有所

介绍,在此不展开叙述。此种模式首先是采用一个概括性的定义,再分别列举不同的产业。对于成文法国

家来说,这种模式符合其立法习惯。列举产业门类具有明显的确定性,而概括性的描述则具有开放性。

三、界定“文化产业”的中国视角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将文化产业定义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或提供服务的经

营性行业”,涉及演出、影视音像、娱乐、旅游、艺术品等行业。而《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中明确了文化产业的重点领域,包括“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

内容和动漫产业”。与之前的定义相比,其增加了广告、文化会展和新兴的数字动漫产业。2012年中国

国家统计局在《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分类(2012)》中进一步完善了文化产业的定义,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

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这是目前为止国内比较权威和全面的定义。它取消了文

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三个层次的划分问题,从内涵到外延对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作了解释。与2004年的

产业分类相比,增加了有关文化创意、文化新业态等具有文化意义的新生产活动,同时将一些商业性更

强、文化意义更低的行业比例降低,如旅行社、休闲健身、文教办公用品制造、彩票活动等。该分类既包

括了公益性产业也包括了商业性产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统计框架-2009》规定基本一致。值

得注意的是,其分类不再区分核心层、外围层和相关层,原因在于随着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文化业态不

断融合,新的文化业态不断涌现,三个层次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
从用语上来看,尽管当前我国采用“文化产业”作为普遍性的定义,但笔者认为,从促进法的角度来

看,采用“文化创意产业”的用语更合适。首先,“文化创意产业”更能反映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价标准和对

文化多样性的关注。“文化”作为人精神层面的重要领域,本身具有极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常受到周

边环境的影响,因此特定的族群、地域对于文化有不同的理解。而“创意”侧重于“原创性”的精神内涵,
更具有客观性。“创意”更加侧重多样化的、充满活力、具有创造力的中小型企业或有特色的地方企业,
而不限于大型国有企业。其次,“文化创意产业”能更精确地表述其包含产业的内涵与特点。“文化”与
“创意”有交集但不等同,并不是所有“创意”都具有“文化”内涵,科技、工程、商业等等都需要创意,其可

能并不包含文化元素;但也并不是所有文化产业都含有“创意”元素,那些文化产品生产设备的制造、娱
乐活动、文教办公用具制造等行业可能并不具有“创意”。正是因为原有的“文化产业”表述界定不明、过
于宽泛,才导致很多原本不应属于该范畴的行业被囊括进来。第三,“文化创意产业”更能体现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意识。“文化产业”的用语没有予以“创意”及“创意者”权利的强调和保护意识。“创意”要求从

业人员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单纯个体无法形成“产业”而仅仅是产业链上的一环,较低的教育程度无法保

证其称为产业链上最具有创造力的一环。“创意”意味着知识产权的保护,只有保护“创意者”的智力成

果,才能促进他们生产的创造力和积极性,从根本上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促进法从立法目的上来说是

为了扶持那些有经济增长潜力、富于创意、但又限于有文化意义的企业,加强版权保护,重视人才培养,
扶植中小企业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采用“文化创意产业”这一术语更加恰当。国外已经有不少学者

对单纯采用“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用语加以批判(Flew,2012:16-18)。国内一些学者也越来越倾向于

采用“文化创意产业”的用语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同城市对于其内涵与分类的界定并不一致,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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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张世君认为,使用文化创意产业更有时代感和前瞻性,更符合我国国情。参见张世君:《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法律体系保护之
构建》,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1期,第43页。张京成等人对文化创意产业作了以下定义:创意产业是指那些具有一定文化内
涵的,来源于人的创造力、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借助科技支撑和市场运作被产业化的活动的综合。其本质特征是以文化
艺术与经济的全面结合为消费者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差异化体验。参见张京成、沈晓平、张彦军:《中外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研
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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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越来越多的城市采用“文化创意产业”的用语,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香港、澳门①。
从立法模式上来看,应当采用概括列举的陈述模式。动态模式和同心圆模式虽然新颖,但是过于开

放和不确定,与立法的严谨性、可预见性相违背,在立法表达技术上也造成了一定困难。而概括列举的

陈述模式虽然保守,但张弛有度,在技术上也易于操作。况且,动态模式和同心圆模式规定的范围普遍

较广,几乎涉及所有具有“文化创意”的部门,这也与促进法的立法宗旨相冲突。促进法的目的在于,促
进需要政府和社会予以支持的文化创意企业发展,更多的集中于生产领域和中小规模企业,“应该具有

清晰的核心产业(群)和明确的重点产业(群)”(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研究课题组,2008:

7),“无限延伸”的动态模式和同心圆模式并不适合成文立法。
另外,促进法界定“文化创意产业”还应当考虑以下三个因素。首先,定义要考虑立法目的。文化产

业促进的目的在于通过文化企业拉动经济增长、活跃市场;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基本点应当是:通过活跃

文化产业,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文化产业的定义应当注重文化与经济的联系,把文化事业从中剥离出

去,关注和扶持有财富创造潜力的盈利机构。其次,定义应当具有前瞻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类型

的文化产业如雨后春笋,文化产业内涵不能将那些具有可能性的企业排除在外,因此,文化产业的定义

应当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不能过于具体,以免导致立法滞后、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科技需求。第三,对
文化产业的定义要张弛有度。它无法采用统计学方法精确界定。因此,为了满足科技和人类精神需要

的迅速发展,对于处于核心的创意生产领域应当予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以适应未来的需要。但是对于分

配流通以及复制的环节应当严格掌握,否则可能导致太多产业被纳入到文化产业这一领域中来,违背最

初的立法宗旨。
综上所述,笔者对促进法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定义的条文提出如下建议:本法所称的“文化创意产

业”,是指通过具有创意的手段,对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或传统文化加以开发和利用,为社会公众提供具有

文化意义的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包括媒体类、艺术类、设计类以及其他具有文化创意特征的产业。
此定义采纳“文化创意产业”的用语,强调“创意”的核心地位;其客体除了获得知识产权的产品以

外,还将传统文化纳入其中;采取概括列举陈述式的立法体例,对于产业分类的列举采用概括用语、开放

式立法,考虑到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除了列举的三类产业之外,还兼有“其他产业”作为兜底条款,尽可能

为未来产业留有余地,在一定程度上为实践中文化创意产业的认定提供了灵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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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ulturalindustrieshavespecificcharactersandenormouseconomicpotential.ItrequiresthatChinahadbetter
enacttheframeworkofculturalindustriesdevelopmentlegislationassoonaspossible.Theprimaryissueisthedefinitionof
theculturalindustries.Theevolutionofculturalindustriestheoriesindicatesthatthestandpointoftheconcepthasbeen
changedfrom “cultural”to“creative”.Onthebasisofanalyzingthepracticeandlegislationofdifferentcountriesand
regions,fromtheperspectiveofdevelopingpromotionlegislation,thearticlegivessomesuggestionsforChineselegislation.It
ismoreappropriateforChineselegislationtousetheterm“culturalandcreativeindustries”tohighlight“creative”factor,

andmorerealistictoadoptthedelimitationapproachofcombinationofsummarizationandlisting.Furthermore,legislative
intentionsshouldbeconsideredanddelimitationshouldbeprospectiveandflex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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